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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高乐玩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职工代表监事换届选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鉴于广东高乐玩具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第三届监事会即将届满，为保证监事会的正常运作，根

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陈淑芳女士、马少滨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

会职工代表监事（附简历），与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任期同股东大会

选举产生的监事一致。

上述职工代表监事符合《公司法》有关监事任职的资格和条件，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

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特此公告。

广东高乐玩具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十一月三十日

附件：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１

、陈淑芳女士，职工代表监事，

１９７５

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高中学历，

１９９６

年加入公司工

作，一直负责公司生产销售方面工作，现任公司销售部经理。

陈淑芳女士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

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存在受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

２

、马少滨先生，职工代表监事，

１９８２

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管理学学士学位，财

务管理专业毕业，经济师，会计师，

２００７

年进入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工作，一直负责公司证券事务。

马少滨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

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存在受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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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高乐玩具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广东高乐玩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上午，在

公司五楼会议厅召开。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以专人送达、电子邮件或传真发出。公司应出席董事

１１

人，实际出席董事

９

人，独立董事杨大行先生出差在外委托独立董事王俊亮先生代为表决，董事陈丰昌先生

出差在外委托董事杨锡洪先生代为表决，会议有效表决票数为

１１

票。会议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杨镇欣先生主持。经与会董事审议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并相应修订〈董

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具体修订内容如下：

１

、原《公司章程》第一百零六条 董事会由

１１

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

４

名。

现修订为：第一百零六条 董事会由

８

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

３

名。

２

、原《董事会议事规则》第十九条 公司董事会由

１１

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

４

名，设董事长

１

名，副董

事长

１

名。

现修订为：第十九条 公司董事会由

８

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

３

名，设董事长

１

名，副董事长

１

名。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会议以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

人的议案》。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即将届满，为了顺利完成董事会的换届选举，依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第四届董事会拟设

８

名董事，其中

５

名非独立董事，

３

名独立董

事。经广泛征询意见，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提名杨旭恩先生、杨镇凯先生、杨其新先生、杨广城先生、陈丰

昌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详见本公告附件。

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得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

二分之一，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本次参会的全体董事对以上候选人进行逐个审议，每个候选

人都获得了

１１

票同意票。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三、会议以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的议案》。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即将届满，为了顺利完成董事会的换届选举，依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以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第四届董事会

拟设

８

名董事，其中

５

名非独立董事，

３

名独立董事。经广泛征询意见，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提名方钦雄先

生、叶博辉先生以及林则强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详见本公告附件。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本次参会的全体董事对以上候选人进行逐个审议，每个候选人都

获得了

１１

票同意票。独立董事候选人需报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

四、会议以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的

议案》。

《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五、会议以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议案》。

同意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六、备查文件

《广东高乐玩具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高乐玩具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十一月三十日

附件：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

１

、杨旭恩先生，董事，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６４

年生，本科学历，现任公司总经理，兼任普宁市

新鸿辉实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普宁市华南学校董事长。杨旭恩先生是广东省第十一届人代会代表、揭阳

市第四届人代会代表，广东省玩具协会副会长，曾获“广东省优秀民营企业家”称号。

杨旭恩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通过普宁市新鸿辉实业投资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３３６０

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４．１９％

。杨旭恩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除与第

四届董事会候选人杨镇凯先生为叔侄关系，与杨广城先生、杨其新先生为堂兄弟关系，与普宁市新鸿辉实业

投资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外，与其他董监事候选人、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不

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２

、杨镇凯先生，副董事长，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４７

年生，高中学历。

１９８９

年作为主要创始人

创立普宁振兴制造厂有限公司，现任公司副总经理，兼任普宁市新南华实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

杨镇凯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通过香港兴昌塑胶五金厂有限公司、普宁市新南华实业投资有限公

司，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４９３．２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０８％

。除与第四届董事会候选人杨广城先生为父子关

系，与杨旭恩先生、杨其新先生为叔侄关系，与香港兴昌塑胶五金厂有限公司、普宁市新南华实业投资有限

公司存在关联关系外，与其他董监事候选人、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 杨镇凯先

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

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３

、杨其新先生，香港永久性居民，

１９６４

年出生，高中学历，

１９８９

年加入本公司，负责国际销售及产品研发

工作。现任公司子公司———香港广东高乐玩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杨其新先生除与杨镇欣先生为父子关系，与杨镇凯先生为叔侄关系，与杨旭恩先生、杨广城先生为堂兄

弟关系外，与其他董监事候选人、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 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

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

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４

、杨广城先生，董事，香港永久性居民，

１９８１

年出生，英国留学，研究生学历，高级人力资源管理师。现负

责销售及证券事务工作，任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兼任广东省外商投资协会常务理事。

杨广城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５０８４．８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１．４７％

。杨广城先生除与杨镇凯先生为父

子关系，与杨旭恩先生、杨其新先生为堂兄弟关系外，与其他董监事候选人、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股

东之间无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

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５

、陈丰昌先生，董事，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６４

年生，本科学历。

１９８９

年加入本公司，一直负责

生产及产品研发工作。曾任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研究所实验室主任，所在课题组（沸腾悬浮喷燃综合燃烧新

技术）

１９８６

年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三等奖，

１９８７

年获广东重点科技项目二等奖；

２００９

年获广东省科学技

术奖三等奖；

２００２

年担任全国玩具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

陈丰昌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其他董监事候选人、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股东之间

无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

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６

、方钦雄先生，独立董事，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７４

年生，会计学专业，本科学历，会计师、注

册会计师。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取得独立董事任职资格。现任广东利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兼任广东佳隆股

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广东秋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曾任汕头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财务主管、

普宁市丽达纺织有限公司财务经理、广东嘉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方钦雄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其他董监事候选人、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股东之

间无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

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７

、叶博辉先生，独立董事，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６６

年出生，本科学历，三级律师中级职称。现

任广东海马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律师，汕头市仲裁委员会仲裁员，广东秋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曾获

普宁市先进司法工作者、汕头市优秀仲裁员称号。

叶博辉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其他董监事候选人、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股东之

间无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

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８

、林则强先生，独立董事，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７０

年生，本科学历，北京工商大学管理学学

士学位，高级会计师、中国注册税务师，广东省注册税务师协会非执业会员，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取得独立董事任职

资格。现任汕头港务集团财务部副经理、兼任汕头中联理货有限公司监事、广东利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

董事。

林则强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其他董监事候选人、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股东之

间无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

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４８

证券简称：高乐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９

广东高乐玩具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广东高乐玩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上午，在

本公司五楼会议室召开。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直接送达。应出席监事

３

名，实际出席

３

名，出席会议人

数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杨镇通先生主持。与会监事认真审议并表决，一致通

过了如下议案：

一、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任期即将届满，需进行换届选举。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届监事会

提名杨锡洪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简历详见附件），以上监事候选人如经股东大会选举通过，

将与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监事陈淑芳女士、马少滨先生，共同组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

本公司监事会声明：上述监事候选人符合《公司法》有关监事任职的资格和条件；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

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

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此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备查文件

《广东高乐玩具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高乐玩具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

○

一一年十一月三十日

附件：监事候选人简历

杨锡洪先生，监事，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６４

年生，高中学历，

１９８９

年加入公司，一直从事行政

及人力资源管理工作，现任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公司人力资源部经理，兼任普宁市新南华实业投资有限

公司董事。曾任公司第一届、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杨锡洪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通过普宁市新南华实业投资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５３．２８

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

０．２３％

，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存

在受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４８

证券简称：高乐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０

广东高乐玩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广东高乐玩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在本公司五楼会议厅召开，会议决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星期六）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 会议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上午

９

：

３０

二、 会议地点：广东省普宁市流沙西街道河滨路

１

号金叶大厦

１３

楼会议室

三、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四、 会议投票方式：现场投票

五、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六、 会议议题：

（一）、审议《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并相应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二）、审议《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三）、审议《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四）、审议《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以上议案（二）、（三）表决时采取累积投票制，议案的内容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发布的相关信息公告。

七、 会议出席人员：

（一）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星期三）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

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

（二）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及公司邀请的其他嘉宾。

八、 会议登记事项：

（一）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上午

８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３０－１６

：

３０

（二）登记地点及授权委托书送达地点：广东省普宁市占陇加工区振如大厦五楼董事会秘书办公室。信

函请注明“股东大会”字样。

（三）登记方法：

（

１

）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和证券账户卡进行登记；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账

户卡和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进行登记；

（

２

）法人股东代表持出席者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资格证明或法人授权委托书、证券账户卡和加盖公

司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进行登记；

（

３

）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须在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下午

１６

：

３０

点前送达

或传真至公司），不接受电话登记。

九、 其他事宜

１

、本次会议会期半天，出席会议股东住宿及交通费自理

２

、会议联系电话：

０６６３－２３４８０５６

；传真：

０６６３－２３４８０５５

３

、邮政编码：

５１５３２１

４

、联系人：杨广城

特此通知。

广东高乐玩具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十一月三十日

附件：授权委托书（格式）

授 权 委 托 书

兹授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公司

／

本人出席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召开的广东高乐玩具股份有

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表本公司

／

本人依照以下指示对下列议案投票。本公司

／

本人对本次

会议表决事项未作具体指示的，被委托人可代为行使表决权，其行使表决权的后果均由我单位（本人）承担。

有效期限：自本委托书签署日起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序号 表 决 事 项 投票数

１

、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并相应修订〈董事会议

事规则〉的议案

２

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的议案 投票数 累积票数

２．１

杨旭恩

２．２

杨镇凯

２．３

杨广城

２．４

杨其新

２．５

陈丰昌

３

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投票数 累积票数

３．１

方钦雄

３．２

叶博辉

３．３

林则强

４

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说明：

一、对议案

２

、议案

３

表决时采取累积投票制。累积表决票数即每位股东持有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乘以本

次股东大会应选举董事人数之积，即为该股东本次表决累积表决票数。

二、每位股东均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代理人应遵守委托人授权书指示），将累积表决票数分别或全部

集中投向任一董事候选人，如果股东投票于两名以上董事候选人时，不必平均分配票数，但其投票数之和只

能等于或者小于其累积表决票数，否则，该项表决无效。

三、 若获取选票超过参加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数二分之一以上的董事候选人人数多于应当选董事人数

时，则按得票多少排序，取得票较多者当选；

四、若因两名及其以上的候选人得票相同而不能决定其中当选者时，则对该得票相同的候选人进行第

二轮选举；第二轮选举时，应当根据该轮选举应当选董事人数重新计算股东累积表决票数。

五、若第二轮选举仍未能决定当选者时，则应在下次股东大会另行选举；但若由此导致董事会成员不足

公司章程规定的三分之二以上时，则下次股东大会应当在本次股东大会结束后的二个月以内召开。

被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被委托人签字：

委托人（签名或法定代表人签名、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 股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１

年 月 日

（注：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７６

证券简称：新希望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４１

四川新希望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特别提示：

１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情况；

２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二、会议召开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星期二）上午

９

：

３０

；

２．

会议召开地点：成都市二环路南二段

２３

号凯宾斯基饭店附楼（向阳大厦）

５

楼银杏厅

３．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４．

召 集 人：公司董事会

５．

主 持 人：董事长刘永好

６．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１７

人，代表股份

８３５

，

６２３

，

１７２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４８．０９％

。

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北京中伦（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四、提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了下列议案：

１

、审议并通过“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新增股份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４

日发行上市，本公司向四川南方希望、青岛思壮、青岛

善诚等

１０

位法人和自然人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具体情况如下：

（

１

）公司向四川南方希望实业有限公司发行

４０３

，

９１６

，

２６２

股股份；

（

２

）公司向青岛思壮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发行

９９

，

０５９

，

３１２

股股份；

（

３

）公司向青岛善诚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发行

９９

，

０５９

，

３１２

股股份；

（

４

）公司向青岛和之望实业有限公司发行

６５

，

８２０

，

１４１

股股份；

（

５

）公司向潍坊众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发行

９７

，

２８２

，

１６８

股股份；

（

６

）公司向山东惠德农牧科技有限公司发行

５０

，

０２７

，

４１５

股股份；

（

７

）公司向青岛高智实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发行

７０

，

０３８

，

３８１

股股份；

（

８

）公司向成都新望投资有限公司发行

１３

，

７５５

，

８７３

股股份；

（

９

）公司向自然人李巍发行

５

，

６６３

，

０２４

股股份；

（

１０

）公司向自然人刘畅发行

６７６

，

１８２

股股份。

公司向上述

１０

位发股对象发行的股份合计数为

９０５

，

２９８

，

０７０

股 （已在中国证券登记公司深圳分公司办

理完毕上述新增股份的股权登记）， 公司的注册资本也因此将由以前的

８３２

，

３７１

，

５４０

元变更为

１

，

７３７

，

６６９

，

６１０

元。

２

、审议并通过“关于变更公司名称的议案”；

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已经全部实施完毕，公司现有的股东、股权结构以及资产、业务范围等均发生

了较大变化，为使公司业务不仅限于国内，而且要走向国外，根据公司发展的需要，拟将公司名称由原来的

“四川新希望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或“新希望六和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具

体名称最终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定的为准。为此，特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公司名称核定及

变更工作，并同时修改《公司章程》的相关内容。

３

、审议并通过“关于调整改选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部分董事的议案”；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新增股份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４

日发行上市， 公司的股东与股权结构等较以前均发生

了变化，根据重组后的公司实际，为了完善公司的决策机制，更好地制定与实施公司未来的发展战略，按照

有关规定，同意唐勇、曾勇、赵韵新三人因工作变动辞去公司董事职务及各自分别在各专业委员会所担任职

务的申请，经公司股东推荐，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

日审议提出了第五届董事会增设

２

名董

事和新任董事候选人。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的成员由以前的

９

名增设为由

１１

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为

４

名；调整后新增的非

独立董事

５

人：张效成、黄炳亮、刘畅、王航、陶煦（其他董事不变），新增设的一名独立董事待定。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新任董事任期与本届董事会的原董事的任期相同，即自公司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至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９

日。

４

、审议并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５

、审议并通过“关于修改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６

、审议并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７

、审议并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独立董事年度报告工作制度》的议案”；

８

、审议并通过“关于改选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鉴于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工作已经完成，公司的股东与股权结构等均发生了变化，为了完善公司的决

策机制，更好地制定与实施公司未来的发展战略，根据证监会、交易所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同意朱月

樵、曾祥光、张韶三人因工作变动辞去公司监事职务的申请；公司股东推荐唐勇、荣国跃、武敏为公司第五届

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同时，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职工代表大会，经与会职工代表审

议，推举吕建义、孙道菊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由此，改选产生了公司第五届监事会新任监事

的候选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成员也由原来的

３

人增设为由

５

名监事组成，其人员拟为：唐勇、荣国跃、武敏、

吕建义、孙道菊，其中：吕建义、孙道菊为职工代表推荐监事。

第五届监事会新任监事的任期与本届原任监事的任期相同， 即自公司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至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９

日。

９

、审议并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二）议案表决情况及结果：

议案

表决

结果

表决情况

同意（股）

占有效表决股

数比例

反对（股）

占有效表决

股数比例

弃权（股）

占有效表决

股数比例

１

通过

８３５

，

６２３

，

１７２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２

通过

８３５

，

６２３

，

１７２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３

通过 累积投票表决权数

３．１

张效成 通过

９３８

，

４５０

，

６６４ １１２％

３．２

黄炳亮 通过

６８８

，

３１３

，

５８９ ８２．３７％

３．３

刘 畅 通过

６８８

，

３１３

，

５８９ ８２．３７％

３．４

王 航 通过

６８８

，

３１３

，

５８９ ８２．３７％

３．５

陶 煦 通过

１

，

１７４

，

７２４

，

４２９ １４１％

４

通过

８３５

，

６２３

，

１７２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５

通过

８３５

，

６２３

，

１７２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６

通过

８３５

，

６２３

，

１７２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７

通过

８３５

，

６２３

，

１７２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８

通过 累积投票表决权数

８．１

唐 勇 通过

７８５

，

５９５

，

７５７ ９４％

８．２

荣国跃 通过

７８５

，

５９５

，

７５７ ９４％

８．３

武 敏 通过

７８５

，

５９５

，

７５７ ９４％

９

通过

８３５

，

６２３

，

１７２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中伦（成都）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彭丽雅、王铌止

３

、结论性意见：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

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现场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六、备查文件

１

、公司二

０

一一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法律意见书。

四川新希望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０

一一年十一月三十日

北京中伦（成都）律师事务所

关于四川新希望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四川新希望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 “《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 “《公司

法》”）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的规定，北京中

伦（成都）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中伦”或“本所”）指派律师出席了四川新希望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并对本次股东大会的相关事项进行见证。

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

务执业规则》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

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

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中伦律师审查了公司提供的以下文件，包括但不限于：

１．

《公司章程》；

２．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及公告；

３．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及公告；

４．

公司公告的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５．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参会股东登记文件和凭证资料；

６．

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文件。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见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相关事项的合法性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中伦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

开的相关法律问题提供如下意见：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根据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以及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以公告形式刊登了关于召开本次股东大会

的通知。经核查，公司发出会议通知的时间、方式及通知的内容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实际时间、地点和内容与会议通知一致。中伦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

集、召开程序及召集人资格符合法律、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参加本次股东大会会议人员资格

根据中伦律师对参加会议的公司法人股股东的股东账户登记证明、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股东代表的

授权委托证明和身份证明及参加会议的个人股股东账户登记证明、个人身份证明等的审查，本次股东大会

的参加人员包括：

１．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持有公

司股票并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或其代理人

１７

人，代表股数

８３５６２３１７２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

４８％

；

２．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３．

公司邀请的其他人员。

中伦律师认为，上述参会人员资格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经中伦律师见证，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方式表决了本次股东大会议案。本次股东大会按《公司

章程》的规定监票并当场公布表决结果。中伦律师认为，公司股东大会表决程序及表决票数符合《公司章程》

和《股东大会规则》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基于上述事实，中伦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表

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符合法律、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

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两份，无副本。

北京中伦（成都）律师事务所

负 责 人：

＿＿＿＿＿＿＿＿＿＿＿

樊 斌

经办律师：

＿＿＿＿＿＿＿＿＿＿＿

王铌止

彭丽雅

二

０

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７６

证券简称：新希望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４２

四川新希望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四川新希望农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在成都市二环路南二段

２３

号凯宾斯基饭店附楼（向阳大厦）

５

楼银杏厅召开。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１０

人，实到

１０

人，公司监事及高管人

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所作决议合法有效。会议在董事长刘永好先生

的主持下，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

推选张效成先生、黄炳亮先生、黄代云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为本次董事会会议通过

之日至公司五届董事会届满为止（即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表决结果：

１０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二、审议“关于调整改选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因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成员有所变动，按照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下设的原战略发展委员会、提名委员

会、审计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的成员亦需相应地进行改选。根据各专门委员会实施细则的规定，并结

合公司重组后的实际，对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下设的各专门委员会调整如下：

１

、战略发展委员会：由刘永好、张效成、黄炳亮、黄代云、陶煦组成，刘永好任主任委员；

２

、提名委员会：由周友苏、章群、张效成、王航组成，周友苏任主任委员；

３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章群、周友苏、刘畅、黄代云组成 ，章群任主任委员；

４

、审计委员会：由黄友、周友苏、黄炳亮组成，黄友任主任委员。

表决结果：

１０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三、审议“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因工作调整，黄代云先生、曾勇先生和王世熔女士分别提出申请，请求辞去其各自担任的公司总经理、

副总经理和财务总监职务，公司董事会对他们为公司发展所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结合公司重组后的实际，根据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提议，聘任陶

煦先生为公司总裁，向川先生续任公司副总裁、李兵先生续任公司总裁助理，拟聘任吉崇星先生为公司总裁

助理。上述人员的任期为本次董事会会议通过之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９

日（与本届董事会期限一致）。

聘任陈兴垚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崔照江先生为人力资源总监，党跃文先生为投资发展总监。上述人员

的任期为本次董事会会议通过之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９

日（与本届董事会期限一致）。

表决结果：

１０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四、审议“关于修改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实施细则》的议案”；

详细内容请见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内容。

表决结果：

１０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五、审议“关于修改公司《内幕信息及知情人登记备案管理制度》的议案”；

详细内容请见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内容。

表决结果：

１０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六、审议“关于修改公司《总经理工作细则》的议案”；

详细内容请见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内容。

表决结果：

１０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七、审议“关于制定公司《对外担保管理》的议案”；

详细内容请见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内容。

表决结果：

１０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八、审议“关于六和集团拟转让青岛田润公司股权的议案”；

为支持公司农牧业务的快速发展，加强与国外先进同行的合作，公司控股的山东六和集团有限公司拟

将其所持有的青岛田润食品有限公司

３５％

的股权转让给日本丸红株式会社，同时将其持有的青岛田润

５％

的

股权转让给丸红（北京）商业贸易有限公司，待上述股权转让的相关条件具备，按规定经相应的审计、评估程

序确定转让价格后，交易三方正式签定的合资合同及股权转让合同。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该股权转让事项的进展情况予以进一步的审议，并及时披露。

表决结果：

１０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四川新希望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０

一一年十一月三十日

附：高管候选人简历

高管候选人简历

陶 煦

姓名：陶煦 性别：男 出生年月：

１９６８

年

１

月

文化程度：博士 专业：管理学

家庭住址：上海市临平北路

８９

弄

主要工作经历及任职情况

１９８９

年

１２

月

－１９９０

年

４

月 在正大集团从事会计管理工作

１９９０

年

４

月

－２０００

年

３

月 在青岛正大有限公司先后担任会计、销售经理、副总经理、总经理等职务。

２０００

年

３

月至今 在山东六和集团有限公司担任总裁

高管候选人简历

吉崇星

姓名：吉崇星 性别：男 出生年月：

１９７５

年

２

月

文化程度：硕士 专业：工商管理

家庭住址：山东省济南章丘市宏昌置业有限公司西区

５

号

主要工作经历及任职情况

１９９４

年

８

月

－１９９８

年

２

月 在章丘市畜牧局种鸡厂担任厂长

１９９８

年

３

月

－２００４

年

２

月 在滨州六和饲料有限公司从事任销售经理

２００４

年

３

月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 在聊城六和饲料有限公司担任总经理

２００４

年

７

月

－２００５

年

６

月 在滨州六和饲料有限公司担任总经理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在六和集团鲁西北片区先后担任副总经理和总经理等职务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

至今 担任新希望农牧有限公司总经理

高管候选人简历

陈兴垚

姓名：陈兴垚 性别：男 出生年月：

１９７４

年

１１

月

文化程度：硕士 专业：工商管理 技术职称：注册会计师

家庭住址：北京市朝阳区广渠路

１６

号

主要工作经历及任职情况

１９９９

年

４

月

－２０００

年

５

月 在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从事材料性能研究工作

２０００

年

６

月

－２００１

年

１１

月 在北京京都会计师事务所从事审计工作

２００２

年

４

月

－２００５

年

４

月 在新希望投资有限公司从事项目投资工作，先后担任投资经理、助理副总裁

等职。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 担任北京双鹤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２００５

年

５

月

－

至今 在山东六和集团有限公司担任财务总监，从事企业及财务管理工作。

高管候选人简历

崔照江

姓名：崔照江 性别：男 出生年月：

１９７７

年

１

月

文化程度：硕士 专业：工商管理

家庭住址：山东青岛市海龙路

１

号

主要工作经历及任职情况

１９９８

年至今 担任山东六和集团有限公司人力资源总监

高管候选人简历

党跃文

姓名：党跃文 性别：男 出生年月：

１９６２

年

１１

月

文化程度：硕士 专业：工商管理

家庭住址：青岛市香港东路

２２５

号

主要工作经历及任职情况

１９８３

年

９

月

－１９９４

年 在内贸部武汉科研设计院从事工程设计，市场、科研、设计协调等工作，先后担任

技术员和计划处处长等职务。

１９９４

年

－１９９８

年 在内贸部武汉科研设计院从事工程设计工作，担任饲料设计室主任职务。

１９９８

年

－

至今 担任山东六和集团有限公司建设发展部总监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７６

证券简称：新希望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４３

四川新希望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四川新希望农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在成都市二环路南二段

２３

号凯宾斯基饭店附楼（向阳大厦）

５

楼银杏厅召开。会议应到监事

５

人，实到

５

人。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所作决议合法有效。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唐勇先生主持，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通过如下

决议：

一、以

５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鉴于今天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已改选产生了公司新的第五届监事会成员， 根据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经征求各位监事意见，本次会议选举唐勇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新任主

席，任期为本次监事会会议通过之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９

日（与本届监事会原任监事任期一致）。

二、以

５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三、以

５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实施细则》的议案”。

四、以

５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内幕信息及知情人登记备案管理制度》的

议案”。

五、以

５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总经理工作细则》的议案”。

六、以

５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七、以

５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六和集团拟转让青岛田润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

特此公告

四川新希望农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

０

一一年十一月三十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2011

年

11

月

30

日 星期三

D15

证券代码：

002017

证券简称：东信和平 公告编号：

2011-042

东信和平智能卡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2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二、会议召开和召集情况

1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1

年

11

月

29

日下午

14:30

开始

2

、网络投票时间：

2011

年

11

月

28

日至

11

月

29

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

体时间为：

2011

年

11

月

29

日

9:30－11:30

，

13:00－15:00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

2011

年

11

月

28

日

15:00

至

2011

年

11

月

29

日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3

、现场会议地点：珠海市南屏屏工中路

8

号公司综合楼

603

会议室

4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6

、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周忠国先生

三、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22

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112,496,204

股，占公司股份总

数的

51.5049%

（其中，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7

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112,415,676

股，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

51.468%

，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15

名，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80,528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0369%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周忠国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

的律师出席并见证了本次会议。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四、提案表决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提案》。

该议案经表决，同意

112,488,394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31%

；反对

7,810

股，占本次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69%

；弃权

0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同意《关于以部分闲

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提案》。

（二）、审议通过《关于聘请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11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的提案》。

该议案经表决，同意

112,486,694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15%

；反对

7,910

股，占本次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7%

；弃权

1,600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4%

。

五、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吕崇华律师、赵琰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

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东信和平智能卡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东信和平智能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一年十一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002592

证券简称

:

八菱科技 公告编号

:2011-03

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

本公司

"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1]

834

号文核准，由主承销商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采用网下向配售对象询价配售与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

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1,890

万股，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17.11

元，募集资金总额

为

323,379,000.00

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74,689,636.01

元。上述资金到位情况已经华

寅会计师事务所验证，并于

2011

年

11

月

3

日出具了寅验

[2011]3031

号《验资报告》。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

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的规定，公司于

2011

年

11

月

19

日召开第三

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和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议案》。

2011

年

11

月

29

日， 公司与保荐机构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分别与中国银行南宁市高新支行和中国银行南

宁市东葛支行两家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

"

本协议

")

，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公司在上述两家银行（以下简称

"

专户银行

"

）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情况：

1

、公司在中国银行南宁市高新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为

624958089885

，截止

2011

年

11

月

21

日，专户余额为

4,700.00

万元。该专户仅用于公司技术中心升级建设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

其他用途。

公司以存单方式存放的募集资金， 公司承诺在存单到期后将及时转入本协议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进

行管理或以存单方式续存，并通知民生证券。公司保证不将上述存单用于质押。

2

、公司在中国银行南宁市东葛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为

618458 090442

，截止

2011

年

11

月

21

日，专户余额为

22,768.96

万元。该专户仅用于公司新增汽车散热器汽车暖风机生产线项目募集资金的存

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公司以存单方式存放的募集资金， 公司承诺在存单到期后将及时转入本协议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进

行管理或以存单方式续存，并通知民生证券。公司保证不将上述存单用于质押。

二、公司、专户银行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

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民生证券作为公司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公司募集资

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民生证券应当依据《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公司制订的募集资金

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公司和专户银行应当配

合民生证券的调查与查询。民生证券每季度对公司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四、公司授权民生证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金亚平、邢金海可以随时到专户银行查询、复印公司专户的

资料；专户银行应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专户银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民生证券指定的其他

工作人员向专户银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专户银行按月（每月

10

日之前）向公司出具对账单，并抄送民生证券。专户银行应保证对账单内容

真实、准确、完整。

六、公司一次或

12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1000

万元的，专户银行应及时以传真方式通

知民生证券，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民生证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民生证券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将相关证明

文件书面通知专户银行，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一条的要求向公司、专户银行书面通知更换后的保荐代表人联

系方式。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八、专户银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民生证券出具对账单或向民生证券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

未配合民生证券调查专户情形的，公司有权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九、本协议自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

出完毕且民生证券督导期结束后失效。

特此公告。

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一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000810

股票简称：华润锦华 编号：

2011- 48

华润锦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本公司于

2011

年

5

月

13

日发布了《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公告提及本公司控股股东华润纺织（集团）有

限公司正在酝酿对本公司进行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因该事项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公司股票已于该日起连续停

牌。

目前，该项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独立财务顾问、法律顾问尽职调查，以及审计机构及评估机构的审计、评

估工作已经完成。

由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需进一步咨询、论证，本公司股票将于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继续停牌。停牌期

间，本公司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业务，每周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展公告，直至相关事项

确定并披露有关结果后复牌。

特此公告。

华润锦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11

月

30

日

证券代码：

002382

证券简称：蓝帆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38

山东蓝帆塑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山东蓝帆塑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1

年

10

月

17

日发布《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

停盘公告》，公司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股票自

2011

年

10

月

17

日起连续停牌。

目前，公司及相关各方正在积极推动各项工作。公司董事会将在相关工作完成后召开会议，审议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的相关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深交所关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信息披露工作备忘录的有

关规定，本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并每周公布一次进展情况，直至相关事项初步确定并予以披露后恢复交易。

特此公告。

山东蓝帆塑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一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002279

证券简称：久其软件 公告编号：

2011-034

北京久其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推荐恢复上市、委托代办股份

转让协议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2011

年

8

月

23

日发布的《关于开展

"

加强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内控规则落实

"

专项活

动的通知》要求，北京久其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对公司内部控制相关制度进行了自查，并于

2011

年

9

月

20

日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内部控制规则落实情况自查表及整改计划》，内容详见

2011

年

9

月

21

日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经自查，公司尚未与具有从事代办股份转让券商业务资格的证券公司签署《委托代办股份转让协议》；就

此问题， 公司于

2011

年

11

月

28

日与具有股票上市推荐资格以及代办股份转让业务资格的申银万国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主办券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副主办券商）签署了三方《推荐恢复上市、委托代办股份转让

协议书》，完成了此次专项活动的自查整改工作。

特此公告。

北京久其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11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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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普洛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于

2011

年

11

月

9

日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披露 《普洛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

公司股票自

2011

年

11

月

9

日

13:00

起停牌，

2011

年

11

月

16

日、

23

日在前述媒体发布《普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对有关事项的进展情

况进行了披露，并宣布按照相关规定公司股票自公告日起继续停牌。

目前，公司实际控制人正在筹划的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宜，相关中介机构开始进场工作。由于此次

重大资产重组尚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为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对公司股价造成重大影响，经公司申请，公

司股票将于

2011

年

11

月

30

日起继续停牌。

公司停牌期间，将按照相关规定，抓紧开展各项工作。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至少每

周公告一次上述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展公告。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特此公告。

普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11

月

29

日


